
病媒生物防制竞价要求

1、 服务范围
 永丰县县城区（含花园社区、北晖社区、聂家社区、尹家坪社区、肖家社区、金香社区、开吉社区、八一社区、天保社区、塘仔角社区、民主社区、永叔社区、大园社区、水南背社区、贯岭社区、城南社区、东湖社区、石桥社区、南塘社区、龙祥社区、灵冈社区）公共外环境，包含所有主次干道及配套绿化带、下水道、公园、广场、公共水体、河堤，公共街道、农贸市场、学校周边重点区域，公共厕所、城乡接合部、城中村、无物业管理小区等所有相关区域。
服务商需自行现场勘察，中标后不得以不了解现场实际情况为由，提出任何形式的增加造价、索赔等要求。
2、 服务期限及费用
服务期限为一年，项目总费用控制在29.5万元以内。
3、 竞价商要求
1.具有合法有效的外环境病媒生物防制资质，且近三年内有县城及以上城市公共外环境病媒生物防制项目承包服务经历。
2.能及时响应现场工作要求，在永丰县设有固定办公场所及药品仓库（投标时需上传实景照片）；在永丰县配备固定的持证工作人员6人及以上，并提供有效社保证明（投标时需上传工作人员资质证明、社保证明照片），可配合开展病媒生物孳生地调查、密度测定工作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3.资质等级需达到国家C级标准及以上标准（投标时需上传资质证书照片）。
四、服务质量要求
服务范围内公共外环境病媒生物（鼠、蚊、蝇、蟑，即四害）密度控制达到国家C级及以上水平，符合国家健康县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资质及质量要求（投标时需上传相关资质照片）。
五、服务要求
1.严格按照国家健康县病媒生物防制相关规范标准组织实施。
2.每年开展大面积集中消杀4次，分别于1月、4月、7月、9月组织实施，全面完成鼠、蚊、蝇、蟑四害消杀作业；同时配合采购方因重大活动或突发疫情需指定开展的专项大面积集中消杀，相关工作不额外收取费用，每次集中消杀企业投入工作人员不少于8人。消杀作业前，于每年的4—10月开展蚊蝇孳生地调查与监测工作不少于4次，同步建立永丰县城区蚊蝇孳生地管理台账。
3.全年常态化开展日常防制工作，工作人员须统一着工作服、持证上岗，日常作业人员不少于2人。
4.毒鼠盒布局科学合理、数量足额配置，杜绝空盒现象；对静水洼、黑臭水体、垃圾桶、公厕及其他病媒生物孳生地、集聚地，及时规范喷洒灭虫药物。
5.及时对病媒生物尸体进行清理并做无害化处理；全面做好永丰县城区公共外环境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确保各项检查验收达标通过。
6.服务期内使用的消杀药物须符合国家病媒生物防制用药相关规定，规范、安全使用，确保药物投放量、到位率、覆盖率达标，并做好完整文字记录留存备查；集中消杀作业前，应及时向采购人报告，并向市民发布安全提醒，避免对市民正常生活造成影响；作业过程中不得损害服务辖区内的动植物、公共设施；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消杀药物，若因使用违禁药物或作业措施不当，造成人畜误食中毒、环境污染等后果，经权威部门鉴定确认后，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7.采购方将不定期开展现场巡检，若发现服务不达标、因乙方原因无人在岗作业等情况，将视情节酌情扣除承包费用，单次扣款不低于2000元且不超过项目总费用的10%。
8.协助甲方开展城区病媒生物防制的技术指导、业务培训及督查工作，自觉接受甲方（县卫健委、县疾控中心）的工作指导与监督，严格按照要求落实问题整改措施。
9.设立7×24小时热线服务，提供免费技术支持；接到服务诉求后，工作日1小时内响应时间、2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置；非工作日2小时内响应时间、3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置。
六、服务费用支付方式
本项目费用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合同签订后，乙方进场服务满1个月，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25%；服务满6个月，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25%；合同到期且乙方服务全部达标后(以采购方日常监管结果及第三方专业公司病媒生物密度测定结果作为服务达标判定依据),甲方支付剩余50%合同价款。甲方对乙方的处罚款项，将在当期支付款项中直接扣除；若服务期内甲方频繁收到群众关于四害问题的投诉反馈，且乙方未通过县卫健委、县疾控中心的检查验收，视为服务不达标，甲方中止费用支付，乙方仍需继续提供服务至合同期满；若乙方无故中止服务或服务持续不达标，须在一周内按项目承包总额向甲方进行赔付。
七、违约责任
1.本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均应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如一方违约需赔偿另一方经济损失。
2.乙方不得将此承包业务转包给其他公司或个人，如有此情况甲方无条件终止合同，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八、争议解决
1.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2.参与投标的公司需提供营业执照、病媒生物防制等级证书、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往年承包合同。
评标办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制，各项评分标准如下：
1.价格分（5分）：以29.5万元为基础分0分，每低1000元加0.2分，封顶5分。
2.资质分（3分）：C级资质0分，B级资质2分，A级资质3分。
3.工作人员数量分（3分）：在永丰县有固定持证工作人员（需提供有效社保证明）4人为基础分0分，5人得1分，8人得2分，9人及以上得3分，本项分值封顶3分。
4.作业经历分（5分）：提供近三年已完成的病媒生物防制类似项目业绩证明，每提供1份得0.5分，本项分值封顶5分。
5.作业车辆分（4分）：提供本公司名下作业车辆行驶证及实景照片，每提供1辆作业车得2分，本项分值封顶4分。
6.安全保障分（3分），提供雇主责任险、公众责任险等相关保险凭证，每提供1类得1分，本项分值封顶3分。
中标办法：
1.按综合评分从高到低排序，最高分者中标；若综合评分相同，则投标报价较低者中标。
2.中标单位接到中标通知后，须在3个工作日内到采购方指定地点签订正式服务合同。
联系人：曾辉兰  电话：0796-2520390

                          永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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